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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208   证券简称：新湖中宝 公告编号：临 2020-008    

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与绿城房产签署上海中瀚股权转让及 

项目开发合作协议书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

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● 交易内容：公司与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签署《关于上海中瀚

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项目开发合作的协议书》（简称“本协议”），

绿城房产或其指定方（合称“绿城房产”）将受让本公司持有的上海

中瀚置业有限公司（简称“目标公司”或“上海中瀚”）35%的股权

及相应权利和权益，支付/投入合计总额为 190,000万元的交易价款，

其中股权转让价款 517,372,740.78元。 

● 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 

●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

● 风险提示：如项目情况发生重大不利变化或交易对方未按期支付

交易价款，则存在交易可能取消的风险。 

 

基于新湖和绿城长期良好合作的共识和基础，双方有意向就未来

发展加大投入力度，发挥各自的品牌、土储、资金等优势，双方拟就

新湖目前正在开发的上海青蓝国际城项目二期开展合作，实现共赢。

本公司与绿城房产签署了《关于上海中瀚置业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及项

目开发合作的协议书》，协议具体内容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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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交易概述 

1、为共同合作开发青蓝国际城项目二期（简称“目标项目”），

本公司向绿城房产转让目标公司 35%的股权（对应出资额为

2,137.2741 万元）及相应权利和权益（简称“目标股权”），绿城

房产支付/投入合计总额为 190,000 万元的交易价款，其中股权转让

价款 517,372,740.78元。 

2、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，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，不需提交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二、交易对方介绍 

（一）公司董事会已对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及其交易履约能力进

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。 

（二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

公司名称：绿城房地产集团有限公司 

注册地：浙江省杭州市杭大路 1号黄龙世纪广场 A10楼 

注册资本：1,000,000万元 

营业期限：1995年 1月 6日至长期 

法定代表人：耿忠强 

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外国法人独资) 

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、经营、管理。 

绿城房产系绿城中国控股有限公司（简称“绿城中国”）在中国

境内成立的全资附属公司；绿城中国系一家在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的

上市公司（股票代码 HK3900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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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中汇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出具的《审计报告》（审

字（2019）第 0855 号），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，绿城房产总资产

2568 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258 亿元，2018 年全年实现营

业收入 496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7亿元。截至 2019

年 9月 30日，绿城房产总资产 3012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

355亿元，2019年 1-9月实现营业收入 173亿元，归属于母公司所有

者的净利润 15亿元。 

绿城房产及绿城中国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目标项目基本情况 

（一）目标公司的基本情况 

上海中瀚系本公司的全资子公司。注册地：上海市宝昌路 319号

5楼；注册资本：6106.4974万元；法定代表人：林俊波；公司类型：

有限责任公司；经营范围：房地产开发经营、销售,物业管理,建筑材

料，装饰材料,金属材料（除专控）木材，建筑工程机械设备的销售。 

本次交易涉及的目标项目为上海中瀚正在开发的青蓝国际城项

目二期，项目用地面积 32,085.33 平方米，规划总建筑面积

184,826.33平方米，其中规划地上建筑面积 106,772.46平方米。截

至目前,目标项目正在建设中。 

（二）目标项目财务情况 

具证券、期货业务资格的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简

称“天健会计师事务所”）出具了《上海中瀚置业有限公司审计报告》

（天健审[2020]1917号）：截至2020年2月29日，目标项目模拟总资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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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71,552.60万元，总负债465,446.11万元，所有者权益6,106.50万元。 

（三）交易定价情况 

经双方协商，综合考虑目标项目的可比市值、项目发展的资金需

要、预计成本以及回报，双方确定目标股权及相应权利和权益的交易

价款合计总额为 190,000万元，其中股权转让价款为 517,372,740.78

元。 

四、交易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方案 

1、绿城房产与本公司就正在开发的青蓝国际城项目二期开展合

作。本公司同意向绿城房产转让所持目标公司合计 35%股权及该股权

基于本协议约定对应享有的一切权利和权益；绿城房产同意受让目标

股权，并依本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支付/投入合计总额为 190,000

万元的交易价款，其中目标股权转让价款为 517,372,740.78元。 

2、除股东其他权利和义务依本协议确定外，目标股权对应享有

的股东财产权利和权益及义务仅限于： 

(1)目标股权对应的实收资本（对应注册资本 2,137.2741万元）

及日后基于目标项目产生的实收资本、资本公积和盈余公积； 

(2)目标项目现有全部资产及进行开发后形成的资产和收益（含

关联或附随的税收利益）的 35%部分，及投资/开发经营目标项目的

义务、风险及责任的 35%部分。绿城房产基于受让持有目标股权而按

35%享有和承担目标项目的股东权益和亏损。 

（二）支付安排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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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第一期交易价款：在本协议签署并生效及无妨碍交易进行的

事项存在后 3 个工作日内，绿城房产支付交易价款的 40%计 76,000

万元。 

2、第二期交易价款：在满足目标股权完成交割且第一期交易价

款按约使用等条件后 3 个工作日内，绿城房产支付交易价款的剩余

60%计 114,000万元。 

（三）股东权利和义务 

目标股权完成交割后，绿城房产按受让持有的目标股权比例和本

协议约定在目标公司中享有及行使股东权利，承担及履行股东义务，

但对目标公司名下的资产、负债及责任、风险等，本公司和绿城房产

则按如下约定予以确定并执行： 

1、属于目标项目且在本协议约定范围内的资产、负债及风险、

责任、收入、利益（含关联或附随的税收利益）、税费、盈利、亏损

或股东权益，由本公司和绿城房产按 65%∶35%的比例享有和承担； 

2、除前款之外的目标公司资产负债及风险、责任、收入、利益

（含关联或附随的税收利益）、税费、盈利、亏损或股东权益，100%

归本公司享有和承担，绿城房产作为新股东不享有和承担。 

（四）管理结构 

1、目标公司董事会由 3 人组成，其中本公司提名 2 名董事、绿

城房产提名 1名董事，经股东会选举产生，董事长由本公司提名的董

事担任，目标公司不设副董事长。 

2、目标公司设监事会，其成员为 3 人，由本公司提名 1 人，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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绿城房产提名 1人，经全体股东选举产生；另有 1名为职工代表，由

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、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。 

3、目标公司设总经理一名，由本公司委派的人员担任。总经理

负责组建经营管理团队，全面负责目标公司的开发建设及公司日常经

营管理及目标项目的开发建设。 

（五）利润分配 

目标项目的利润按本公司 65%∶绿城房产 35%的比例分配。 

（六）绿城房产股权退出 

在目标项目住宅的销售面积达到住宅总可销售面积的 95%且目标

项目已经完成商品房项目竣工验收备案、目标项目销售收入按适用会

计准则确认收入并形成目标公司可分配利润后等条件时，启动绿城房

产退出程序，按已售部分据实核算、所剩未售部分收入按双方约定的

模拟利润核算方式核算相关退出收益及其他股东权益。完成核算和利

润分配等事宜后，绿城房产退出目标项目的合作开发，将其持有的目

标公司 35%股权转让给本公司。 

（七）主要违约责任 

1、绿城房产未能按照本协议约定及时向本公司/目标公司支付交

易价款的，每逾期一天，应按逾期未付款金额万分之五的标准向本公

司支付逾期违约金。 

2、本公司未能按本协议约定及时向绿城房产交割目标股权的，

每逾期一天，应按绿城房产已支付交易价款金额万分之五的标准向绿

城房产支付逾期违约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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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本公司未能按本协议约定及时对目标公司/目标项目的资金缺

口足额投入资金的，每逾期一天，本公司应按逾期未足额投入资金部

分的万分之五向绿城房产支付逾期违约金；绿城房产未能按本协议约

定及时向目标公司/目标项目归还资金的，每逾期一天，绿城房产应

按逾期未还资金部分的万分之五支付逾期违约金。 

（八）协议终止或解除 

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，当（1）协议生效之日起 90日内交易先决

条件未能获得满足或豁免且有关各方未能达成延期约定的；（2）本公

司未按约定将绿城房产提供的借款用于指定用途等情形发生时，一方

可经向其他方发出一份书面通知后终止或解除本协议。 

五、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

此次交易系新湖和绿城在地产领域战略合作的延续。基于新湖和

绿城长期良好合作的共识和基础，双方有意向就未来发展加大投入力

度，发挥各自的品牌、土储、资金等优势，就新湖目前正在开发的青

蓝国际城项目二期开展合作，实现共赢。本次交易有利于加快公司相

关项目开发进度，提升经营效率，优化公司资产负债水平，实现更加

稳健高效优质的发展。 

公司本次交易产生收益约 4.96 亿元,按会计准则的规定计入资

本公积，不影响上市公司当期利润；该数据未考虑最终税费情况且未

经审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。 

本次交易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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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湖中宝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0年 4月 20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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